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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管理法》修正，強化國家整體資通安

全法律規範

總統於民國114年9月24日公布實施《資通安全管理

法》修正案，本次修法主要可分為以下三大面向：

一. 明定本法主管機關及各機關權責

（一）由行政院決定我國整體資訊安全策略。

（二）本法之主管機關由行政院修正為數位發展

部，國家資通安全業務由數位發展部下設

之資通安全署（下稱「資安署」）辦理。

（三）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管特定非公務

機關。

（四）由公務機關監管所屬或所轄公務機關。

二. 強化納管機關資通安全管理

（一）增訂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對於危害

國家資通安全產品有關下載、安裝或使用

之相關規定。

（二）擴大資安署稽核範圍：資安署得定期或不

定期稽核所有納管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計

畫實施情形，解決過去無上級機關之公務

機關無外部稽核機制之問題。

（三）增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特定非公務

機關重大資通安全事件之調查權限：監管

機關得通知當事人或關係人到場陳述意

見、要求當事人或關係人提出獨立第三方

報告、或對當事人或關係人實施必要檢查

且受調查者不得規避、妨害或拒絕，並明

定相關罰則。

三. 精進資安人力

（一）增訂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應符合資

通安全責任等級之要求設置資通安全專職

人員，公務機關於必要時，並得對所屬資

通安全專職人員之適任性進行查核。

（二）強化並提升資通安全人員之專業知能及重

大資通安全事件之調度支援。

資安署將於總統公布後六個月內完成相關子法之配套

修訂。為符合《資通安全管理法》新規，企業應設置

資通安全專職人員並留意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之下

載、安裝或使用管理之相關規定，並持續關注後續相

關子法之修法動態。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擴大延攬範

圍，強化外籍專業人才在臺社會保障

總統於民國114年9月24日公布《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

僱用法》修正案，本次修法共計修正33條條文，旨在

因應全球人才競爭趨勢，擴大延攬範圍並優化外籍專

業人才在臺工作與居留之法制環境。惟修正後之條文

施行日期待定。

本次修法重點可歸納為三大方向：

一. 放寬延攬條件與居留規定

（一）擴大「外國專業人才」定義，新增「環

境」、「生技」等領域，並將「體育」改

為「運動」以涵蓋更廣泛職類。

（二）放寬世界大學排名條件，將原本限定為

「世界頂尖大學」（即世界排名前 500 

名）之學士學位，放寬為「世界排名前

1,500 名大學」之學士學位者申請在臺工

作。

法令修正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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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參 考 英 國 「 高 潛 力 人 才 簽 證 （ 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visa, HPI）」制度，新

增外籍人才在最近五年內取得教育部公告

之世界大學排名前二百名大學的學士以上

學位者可經勞動部許可後在台工作，該許

可最常有效期間為二年。

（四）外籍人才以數位方式從事遠端工作者，得

申請數位遊牧簽證，停留期限由原六個月

延長至兩年。

（五）允許外國人取得我國副學士以上學位者，

符合特定條件下，在我國從事工作，得免

申請工作許可。

（六）針對外國數位游牧工作者於符合依訂條件

下得申請長達二年的停留簽證。

（七）放寬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其配偶的工作許

可申請程序。

二. 強化納管機關資通安全管理

（一）為強化專業人才長期留臺誘因，放寬專業

人才無須取得永久居留身分，即可適用勞

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二）新增外籍教師於公立實驗高中雙語部任教

者，其退休、資遣、撫卹等事項，準用公

立學校教師規定。

（三）明定外籍人才失業期間基本生活保障機

制，納入就業保險適用對象。

三. 優化家庭照顧與長期居留制度

（一）外籍人才之直系尊親屬探親停留期限放

寬，並可申請延長，前提為已投保醫療與

住院保險。

（二）新增外籍人才及其親屬符合特定條件者，

得適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與《長

期照顧服務法》之規定。

本次修法鬆綁外籍人才、僑外生及數位牧民等工作及

居留相關規定並強化其社會保障制度，倘企業有延攬

外籍人才之需求，應值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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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97號判決—待領退

休金得納入剩餘財產分配範圍

夫妻或伴侶離婚或一方死亡時，需清算婚後財產來進

行剩餘財產分配。過往對於已符合退休條件但尚未退

休，其將來可領的退休金是否須列入財產分配計算之

議題，就公務員之情形，依照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規定，符合特定要件下公務人員之離婚配偶得得請

求分配該公務人員之退休金，惟就一般勞工，法院見

解不一。採取肯定說者認為，婚姻存續期間中一方的

勞動成果難謂無另一方之協力貢獻，此等勞動成果包

括已滿足退休條件的退休金；採取否定說者則認為，

勞基法上之勞工退休金於勞工未請領時，僅為期待權

階段之財產，故不應將退休金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範

圍。

近期最高法院於112年度台上字第2397號判決中明確

認定，只要已符合退休條件，即使尚未實際退休，其

可領取之退休金應列入婚後財產分配計算。本判決指

出，剩餘財產分配規定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婚姻中

經濟弱勢之一方，彰顯其對婚姻之協力、貢獻。退休

金金額與勞工工作年資之累積相關，倘其累積係基於

夫妻婚姻存續期間協力、貢獻，應視為夫或妻現存之

婚後財產，不因其具有一身專屬性質而有異始符公

平。

基於未工作而無退休金的一方通常在經濟上較弱勢，

此項見解增加無退休金之一方得分配財產的機會，具

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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